
 

 

陕西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因公（工）伤亡处理试行规定（摘录） 
 

为了做好事业单位工作、生产中发生伤残、死亡的定性、

后世处理等保险待遇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事业单

位的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按照因公（工）伤亡待遇

处理： 

  1、在工作岗位或本单位工作区域内从事日常工作遭到

非本人所能抗拒或非本人责任的意外事故，造成伤亡的。 

  2、经领导安排或同意，从事与本职工作有关的科学实

验、发明创造或技术改进工作致伤、死亡。 

  3、因工作需要，经领导安排加班加点或值班，不能回

家休息，临时在工作地点休息或睡眠时，遭到意外事故造成

伤亡的。 

  4、工作人员因公（工）外出执行公务，调动工作，赴

任途中，遭到非本人责任的意外事故，造成伤亡的。 

  5、组织派遣到国外工作人员（含驻外、援外、出国考

察、演出及临时性因公出国人员），在国外遭到意外事故不

幸伤亡的。 



  6、因工作环境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经指定医院检查证

明，确系毒物中毒或因职业病死亡的（职业病范围按照卫生

部、劳动人事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修订颁发的《职业病范

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确定）。 

  7、为保护国定集体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犯罪

分子进行斗争致伤、死亡的。 

  8、参加本单位或上级组织举办的体育比赛、文艺演出、

义务劳动及代表单位参加其它社会活动过程中造成伤亡，确

非本人责任的。 

  9、在本机关集体食堂就餐（含参加会议食堂就餐，不

含营业性食堂）发生食物中毒，造成疾病和死亡的。 

  10、上下班途中，遭到非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灾害（难）

致伤、致死，经有关部门认定批准的。 

  

  11、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确属医疗事故（含

计划生育手术事故）造成工作人员死亡或残废的。 

  12、因战、因公致残的工作人员，确因旧伤复发，经医

院抢救无效而死亡的。 

二、因公（工）死亡、伤残定性、评残审批程序： 

  凡符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需进行死亡、伤残定性

和评残的，可根据 1988 年 7 月肋务院令第八号《军人抚恤

优待条例》及其解释和民（1989）优字 18 号、民政部《关

于颁发<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范围与条件，由本人所在单位分别填写《陕西省事业单



位因公（工）死亡审批表》、《陕西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

公（工）伤残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由省人事厅

统一印制），属于因公（工）死亡定性的，经主管上级部门

审查后，转报同级人事部门批准，属于伤、残定性、评残的，

经主管上级部门审查，转报同级评残委员会（评残委员会设

在同级人事部门。中央驻陕事业单位报省评残委员会）批准

后，发给《陕西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工）伤残抚恤卡》

和《陕西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工）伤残抚恤证》。 

  本规定公布前，事业单位已按财政部（89）财文字第 455

号文件精神办理了评残手续并颁发了伤残抚恤证的，不再另

办。 

三、报因公（工）伤残、死亡《审批表》时，须同时附

送以下材料： 

  1、书面申请（伤者由本人申请，死亡者由家属申请）。 

  2、旁证材料：因公（工）负伤、死亡由组织出具的证

明材料（应注明负伤、死亡时间、地点、原因、经过等详细

情节）和现场直接见证人提供的证明材料。 

  3、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要实事求是的证明确切的伤

残部位、对机体功能的影响程度或死亡原因）和原始病历资

料。 

  4、本人所在单位对因公（工）伤残、死亡定性处理意

见。 

 


